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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生育保险政策

有望全国统一

1994 年劳动法实施后，

明确要建立生育保险制度。

而生育保险则涉及到人社

部门、工会部门，其具体政

策也由地方参照部委规章，

按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在总结各地生育保险

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原

劳动部于 1994 年 12 月颁

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行办法》（劳部发 [ 1 9 9 4 ]5 0 4

号）。 旧办法中生育保险的

参保范围只涉及当地城镇

职工。 此后 18年，这项涉及

生育保险的部委规章一直

未作修改。 各地方也按照这

一规定制定了地方法规。

记者从全总了解到，由

全国总工会牵头的《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也涉及到生

育保险的部分条款。今年 4月

份，新版保护规定由国务院审

批通过，该规定已明确了“未

参加生育保险的，生育待遇由

用人单位支付。 ”

实际上，2011 年 7 月，

作为社保根本大法，我国社

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后，就已

明确了社保的全民普惠性

质，作为配套规章，生育保

险办法修订也列入了人社

部的立法计划。

随着社保法的出台，个

别地方也已率先修订地方生

育保险办法。 记者从北京市

人社局了解到，从今年起，北

京市生育保险政策已经调

整， 非京籍职工纳入了参保

范围。

此次人社部生育保险办

法的调整，人社部表示，将有

利于生育保险制度的统一，体

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征求意

见稿通过后，人社部的生育保

险办法也将正式调整，涉及生

育保险的各项政策将得到统

一。 （据《新京报》）

人社部《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生育险将覆盖各类职工

单位不缴生育险须掏生育费

人社部《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明

确，生育保险将不再仅限于当地城镇企业职工，而是覆盖所有职工人群。 同时，若企

业不给员工缴纳生育保险，其生育费用将由用人单位承担。 考虑到企业负担，办法还

特别提出，将生育保险费率降低一半。 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提交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征求意见稿

对于生育保险的缴费比例也做了较大

调整。意见稿明确，生育保险的缴费比

例一般不超过 0.5%， 比现行的 1%左

右，降低了一半。

意见稿明确，参加生育保险，用人

单位缴纳参保费， 职工个人不用缴纳

任何费用。用人单位缴纳的参保费，按

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计

算，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 0.5%，具体

缴费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据人社部测算，近二十年，我国各

地生育保险费率不一， 但目前总体水

平在 1%左右。此次意见稿提出不超过

0.5%，意味着，费率将平均降低 0.5%。

人社部特别提出， 为有效控制企

业的缴费负担， 地方生育保险的缴费

比例如果超过 0.5%， 要报人社部备

案。

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专员林女士

告诉记者， 目前北京市生育保险费率

为 0.8%， 今年北京市生育保险扩面

后，企业的生育保险支出加大。如果人

社部的该意见稿最终能够通过， 费率

能够有所调整， 企业的负担将会有所

减轻。

覆盖范围：全覆盖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

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及其

职工。

缴费基数：单位工资总额

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

缴费比例：0.5%

��一般不超过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0 . 5 % （现

行规定 1 % 左右）。

保险待遇：个人不支付生育医疗费用

参加生育保险的人员在协议医疗服务机构

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 符合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的，由生育保险基

金支付，即个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生育津贴：月平均工资为标准

以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标准计发。

法律责任：

因用人单位不依法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

造成职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由用人单位

支付其生育保险待遇。

■算账

张女士享受生育险

生个孩子“挣”8300元：

报销项目：产前检查 1 4 0 0 元报销；生育费用

4 0 0 0 元，报销 3 3 0 0 元

生育津贴： 9 0 0 0 元

林女士没有生育险

生个孩子花 1.1万元:

� � 产前检查 5 0 0 0 元；生育费 6 0 0 0 元

作为主管社会保障的职能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明确生育保

险各类政策标准。人社部、国务院法制

办近日公布了《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

见稿）》。 该办法明确生育保险将实现

各类职工人群的全覆盖。

具体为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

位、 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人社部表示， 覆盖范围扩大将有利于

生育保险制度的统一， 有利于体现社

会保障的公平性。

现行的生育保险办法由原劳动部

于 1994年颁布实施，其仅适用于城镇企

业及其职工。随后全国 31个地区出台了

生育保险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文件。

2011 年 7 月， 我国社保法实施

后，明确社会保险的普惠性质。作为社

保法的配套法规，人社部表示，起草生

育保险办法， 将明确生育保险的覆盖

范围不再仅限当地城镇职工。

此外，意见稿还明确，参加生育保

险的人员，如果在异地生育，其相关待

遇按照参保地政策标准执行。 具体涉

及到生育医疗费用结算范围和标准，

由各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生育保险待遇将不再限户籍

在明确将扩大参保范围的同时，

意见稿特别说明，作为社会保险，单位

必须为职工缴纳。如果未缴纳，职工生

育保险待遇由单位承担。

人社部统计， 截至 2012 年 9 月，

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1.5 亿人。 相

比其他各类社保， 参保人群规模相对

较小。实际中，单位不给职工缴纳生育

保险的现象并不少见。

为了让这项社保福利真正落实，

此次征求意见稿规定， 用人单位不依

法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 造成职工不

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 由用人单位

支付相关待遇费用。 同时还要面对社

保滞纳金的处罚。

意见稿对于生育保险待遇领域

也做了说明， 为了保证生育医疗费

的及时支付、方便参保人员，拟规定

相关费用， 由社保机构与协议医院

直接结算。

单位不交保险须担生育费用

企业缴费减负比例下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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